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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实评字【2025】第 T08001号

2025年吴起县城区新建停车场及配套设施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实施方

案评价意见

我们接受委托，对《2025年吴起县城区新建停车场及配套设施项目专项债

券实施方案》（以下简称“专项债券实施方案”）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委托方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专项债券平衡方案及编制依据，我们的

责任是对专项债券实施方案的资金充足性和稳定性予以评价。

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第 3111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以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等进行评价。吴起县城市管理执

法局对实施方案中收益预测及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

明中披露。

2017年财政部公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提出在法定专项债务限额内，各

地方按照各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着力发展实现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品种。《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

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第四条规定，省、自治区、

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具体发行工具由省财政部门负责。省政府依

法承担专项债券的发行、管理及还本付息责任。2025年吴起县城区新建停车场

及配套设施项目专项债券即依据上述规定发行。

根据我们对实施方案中融资平衡方案及相关收益、支出假设证据的分析、审

核，我们认为这些假设为预测提供了合理基础。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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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年吴起县城区新建停车场及配套设施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财

务评价

一、项目及单位概述

1.项目区位介绍

吴起县位于陕西省延安市的西北部，西北邻定边县，东南接志丹县，东北边靖边县，西

南毗邻甘肃华池县。介于北纬 36°33′33″—37°24′27″，东经 107°38′57″—108°32′49″之间，南

北长 93.4千米，东西宽 79.89千米，总面积 3791.5平方千米。

2024年，吴起县坚持“项目支撑、城乡统筹、能源强基、生态优先、产业富民、实干兴

县”战略，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各种困难，大力创新，主动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有

进、持续向好。

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217.25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增长 5.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

增加值 9.80亿元，增长 5.0%；第二产业增加值 149.65亿元，增长 6.4%；第三产业增加值

57.80亿元，增长 5.1%。三次产业占 GDP比重为 4.5:68.9：26.6。

2.项目建设必要性

（1）项目建设是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解决“停车难”问题的需要

吴起县的汽车停车位基础设施在当地及周边均处于起步阶段，由于涉及城镇规划等方

面，吴起县城区停车位数量较少、停车场数量不多。本项目建成运营后，可解决以往吴起县

停车紧、停车难，为了停车满城找停车位的局面，缓解吴起县城区停车位不足的问题；并大

大方便当地群众及游客就近停车，提升城市形象。

（2）项目建设是缓解周边交通压力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吴起县私家车辆越来越多，停车问题已尤为突出。

再加上旅游旺季车辆的增多，城区交通压力越来越大，停车难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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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建设，可有效缓解周围市政道路划分的路内停车场的停车压力，提高周围市政

道路的通行能力；对吴起县城镇交通的缓堵保畅工作，完善城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积极

作用项目建成运营后，能够促进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推进，提高城镇的公共服务水平和

质量及对外旅游观光形象，对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可增加城镇游客数量，增加收入，促进

当地经济的发展，是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需要。

综上，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地方发展规划，项目的建设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

3.项目所在位置图（卫星图）

项目选址位于吴起县。

图 1-1项目所在区位图

4.项目名称

吴起县城区新建停车场及配套设施项目

5.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

根据《吴起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吴起县城区新建停车场及配套设施项目初步设计的批

复》（吴行审投资发(2025)266号），本项目建设内容为：

在小沟门、陈蒿湾、刘渠子等等十处新建 10处停车场，1500个停车位、150个充电桩

及配套设施等。

6.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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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额 2,381.00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 2,076.49万元，占总投资的 87.21%；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02.40万元，占总投资的 8.50%；基本预备费 102.11万元，占总投资的

4.29%。

项目投资概算表，见表 1-1。

表 2-1项目总投资概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概算 占比

一 工程费用 2076.49 87.21%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02.40 8.50%

三 基本预备费 102.11 4.29%

四 总投资 2381.00 100.00%

7.项目实施单位

本项目实施单位为吴起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8.项目主管部门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吴起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9.项目批复情况

本项目的立项及批复情况详见表 1-2。

表 1-2立项及批复情况表

序

号
文件名称 文件批号

1
《吴起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吴起县城区新建停车场及配套设施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吴行审投资发

(2025)490号

2
《吴起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吴起县城区新建停车场及配套设施

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

吴行审投资发

(2025)266号

3 《吴起县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备案表》 /

4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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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用字第

6106262025XS0003587

号

6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6106262025GG000628

号

7 《用地情况说明》 /

10.资金筹措方案

本项目总投资 2,381.00万元。资金构成为：

（1）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2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 50.40%；

（2）项目自有资金为 1,181.00万元，占总投资的 49.60%，来源为财政配套，将根据工

程实施进度逐步到位。

项目的投资估算详见表 1-3。

表 1-3 资金筹措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资金来源 合计 2025年

1 专项债券 1200.00 1200.00

2 自有资金 1181.00 1181.00

3 合计 2381.00 2381.00

11.专项债券拟发行计划

本项目拟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从社会筹资 1,200.00万元。发行计划为 2025年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 1,200.00万元。本项目债券发行计划详见表 1-4。

表 1-4 本次方案债券发行计划表

发行年份 发行额度（万元） 发行期限

2025年 1,200.00 20年期

合计 1,200.00 /

12.项目实施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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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拟定建设期从 2025年 6月至 2025年 12月。其中，

2025年 6月前为项目前期准备阶段；

2025年 6月至 2025年 11月为项目施工及设备安装阶段；

2025年 12月为竣工验收交付阶段。

二、预测性信息的基本假设条件

1.预测期内国家及地方政策、法律行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不

发生重大变化。

2.预测期内项目所从事的行业及市场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

3.项目涉及的相关手续能够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项目各项支出按照相关要求能够

如期支付。

4.预测期内出现的年度资金缺口能够由政府性基金收入统筹安排解决。

5.预测期内项目经营收入可按照项目资金平衡方案如期、如量完成。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评价要素

2017年 6月财政部发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要求，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

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

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

2025年吴起县城区新建停车场及配套设施项目专项债券，需要在满足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项目预期未来收益来源的客观性、资金筹措的稳定性（持续稳定

的现金流入）和充足性（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以及实施方案风险控制应对

措施的可行性、适当性。

1、预测收益的客观性



2025 年吴起县城区新建停车场及配套设施项目专项债券项目评价报告

8

根据《2025年吴起县城区新建停车场及配套设施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项目本次

申请发行专项债券收益来源于本项目建成使用后的收入为停车费收入和充电桩收入。符合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号）等相关规定。收入能够按照客观历史数据及预期假设进行合理预计。因此，项目本

次申请发行专项债券预期收入预测结果客观、合理，在满足基本假设的条件下符合项目实际

情况。

2、与项目相关的收支、利息情况

（一）项目预期收入预测

本项目建成后，项目的收益来源主要为停车费收入和充电桩收入。

（1）停车费收入

在小沟门、陈蒿湾、刘渠子等等十处新建 10处停车场，1500个停车位、150个充电桩

及配套设施等。

①日间停车位收入

本项目建成后可提供车位 1500个。根据《吴起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日间收费标准为 3元/次•车位，计时方式按每 3小时为一个计费时段，不足三小时按三小时

计算，停车不足三十分钟免费停放，24小时最高不超过 20元。

本项目日间停车费按照 3元/次•车位计算，保守估计，每天一个停车位周转 2次，收费

时段为早 8点到晚 8点。白天负荷率按照 29%计算，逐年递增 1%，直至达到 40%峰值。经

测算，债券存续期内日间停车位收入合计 2,378.16万元。

②夜间停车位收入

根据《吴起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夜间（20时至次日 8时）实行计

次收费，夜间收费标准为 5元/次•车。本项目夜间停车费按照 5元/次•车计算，白天负荷率

按照 29%计算，逐年递增 1%，直至达到 40%峰值。经测算，债券存续期内夜间停车位收入

合计 1,981.80万元。

（2）充电桩收入

根据建设内容，本项目充电桩共 150个，本项目充电桩的收入包括电费和充电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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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费为代收性质，故本次测算对充电桩使用所消耗的电费收入和成本均不计算，仅指充

电服务费收入:根据《陕西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文件中收费标准，

乘用车充换电服务费上限为 0.45元/千瓦时，本项目充电费服务费估计为 0.40元/千瓦时计

算。停车场每天全部充电桩使用率首年为 27%，以后每年使用率增加 1%，直至达到 38%稳

定状态为止。每个充电充电桩每天占用率 29%，以后每年使用使用率增加 1%，直至到 40%

的稳定状态为止。

计算公式:

充电桩收入=充电桩数量*每天全部充电桩使用率*单个充电桩每天使用率*每车每小时

充电量*每天开放时间*年充电桩开放天数*单价。

经测算，债券存续期内充电桩收入合计 512.36万元。

经测算，债券存续期内业务活动各项收入共计 4,872.32万元。

（二）项目运营支出预测

本项目预期支出主要包括运营支出、经营税收支出两部分，其中运营支出包括工资福利

费、外购燃料动力费、管理费、修理费等；经营税收支出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

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本项目业务活动预期支出预测如下：

（1）运营支出

①工资及福利费

本项目定员 20人，根据《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陕人社发〔2021〕5 号，吴起县执行二类区最低工资标准；全日制最低月工资标准为 2050

元，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 20元。本项目按人均工资及福利费 3000元/月/人计算，

每五年涨幅 3%，经测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产生工资及福利费共计 1,506.11万元。

②外购燃料动力费

本项目运营期年耗电量约 3.52万度。根据陕西省阶梯电价分档标准及收费标准，本项

目电价按 0.5963元/度计算；项目运营期年耗水量 1.12万吨，根据《吴起县物价局公告（自

来水阶梯价格第２号）》文件，本项目水费按 6.83元/m³计算，项目运营期动力费按每年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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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保守计算。测算得出债券存续期内外购燃料动力费支出为 204.66万元。

③管理费

本项目管理费按年收入的 2%计算，经测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产生管理费共计 82.56

万元。

④修理费

本项目修理费按固定资产原值的 0.3%计算，经测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产生修理费

共计 137.17万元。

（2）经营税收支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充换电业务相关税率要求，

各单位自 2022年 5月 1日起，充换电业务中电费和充电服务费统一按照 13%的税率申报缴

纳增值税，适用城建税率为 5%，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征收比例为 3%、2%。经测

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产生经营税收支出共计 616.59万元。

汇总以上各项成本，测算得出项目债券运营期内共计成本 2,539.47万元。

（三）发行费用

本项目债券发行费用按照债券发行计划中发行金额的 1‰预计，预计 2025年债券发行

费用为 1.20万元。

（四）债券利息

按照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2025年申请 20年期专项债券 1,200.00万元，以年利率

3%预计每年利息支出，利息按每半年支付一次。本项目通过发行债券达到项目总投资的

50.40%，符合投资需求，2025年的债券利率按照 3%计算，根据债券发行计划及利率计算每

年财务费用。债券发行计划为 2025年申请 20年期专项债券 1,200.00万元，总利息为 720.00

万元。

5、资金充足性

按照本项目在计算期内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项目在存续期间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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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在项目存续期内各年度收入预测金额大于年度净现金流。按照预计条件的资金测算平

衡结果，项目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为 2,332.85万元，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为 1,920.00万元，

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倍数≈1.22倍，项目收益能够完全覆盖融资款项的偿还，还

本付息资金有充分保障。资金测算表平衡表如下表 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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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资金测算平衡表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合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一 现金流入 7253.32 2381.00 187.48 194.53 201.62 208.74 215.91 223.11 230.35 237.63 244.95 252.31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入 4872.32 0.00 187.48 194.53 201.62 208.74 215.91 223.11 230.35 237.63 244.95 252.31

2 融资活动现金流入 1200.00 12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1 债券融资款 1200.00 12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 其他融资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资本金投入 1181.00 1181.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 现金流出 6840.47 2381.00 151.46 148.71 149.72 154.60 155.66 158.88 159.96 161.03 162.12 163.21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出 2539.47 0.00 115.46 112.71 113.72 118.60 119.66 122.88 123.96 125.03 126.12 127.21

2 项目建设现金流出 2379.80 2379.8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1921.20 1.2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1 债券发行费用 1.20 1.2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2 偿还债券本金 12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3 支付债券利息 720.00 0.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4 偿还其他融资本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5 支付其他融资利息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三 当期现金结余 412.85 0.00 36.02 45.82 51.90 54.14 60.25 64.23 70.39 76.60 82.83 89.10

四 期初现金 0.00 0.00 0.00 36.02 81.84 133.73 187.87 248.12 312.35 382.74 459.34 542.17

五 期末现金 0.00 0.00 36.02 81.84 133.73 187.87 248.12 312.35 382.74 459.34 542.17 6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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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合计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一 现金流入 7253.32 259.71 267.15 267.93 268.70 268.70 268.70 268.70 268.70 268.70 268.70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入 4872.32 259.71 267.15 267.93 268.70 268.70 268.70 268.70 268.70 268.70 268.70

2 融资活动现金流入 12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1 债券融资款 12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 其他融资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资本金投入 1181.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 现金流出 6840.47 166.53 167.63 167.89 168.15 168.32 170.78 170.95 171.12 171.29 1371.46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出 2539.47 130.53 131.63 131.89 132.15 132.32 134.78 134.95 135.12 135.29 135.46

2 项目建设现金流出 2379.8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1921.2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1236.00

3.1 债券发行费用 1.2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2 偿还债券本金 12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200.00

3.3 支付债券利息 720.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4 偿还其他融资本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5 支付其他融资利息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三 当期现金结余 412.85 93.18 99.52 100.04 100.55 100.38 97.92 97.75 97.58 97.41 (1102.76)

四 期初现金 0.00 631.28 724.46 823.98 924.01 1024.56 1124.94 1222.86 1320.61 1418.20 1515.61

五 期末现金 0.00 724.46 823.98 924.01 1024.56 1124.94 1222.86 1320.61 1418.20 1515.61 4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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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风险评估及应对措施评价

本项目影响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工期变化产生的风险、项目

投资的变化产生的风险、工程事故产生的风险、收入支出变动风险、自然风险、政策风险、

运营管理风险、社会风险、利率波动风险等，针对上述风险因素，吴起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制

定了切实可行、合理充分的风险应对措施，可以有效化解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风险。

五、总体评价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结合《2025

年吴起县城区新建停车场及配套设施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分析，我们认为在满足本报告

各项假设条件的情况下，申请发行的专项债券可以为项目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保证项

目按照计划实施。同时，本项目建成使用后的收入主要为停车费收入和充电桩收入。等后续

资金回笼为项目提供持续、稳定、充足的现金流入，可以满足项目还本付息及日常运营需求，

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风险应对措施能够有效化解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风

险。我们未注意到《2025年吴起县城区新建停车场及配套设施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在

债券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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